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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1、銓敘部業依本院調查意見，於相關會議紀錄中敘明社會工作督導及高級社會工作師等 2 職

稱係為應保護性業務需要所增置之，並於內政部所召開之會議中重申上開 2 職稱應以辦理保護

性業務為主。2、衛福部為確保兒少保護社工人力專責專用，業採取以下改善及查核機制：(1)

建置「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」。(2)列入相關考核指標。(3)訂定保護性社工人力定期查核機制

。3、衛福部業調查各地方政府年度出勤費與處遇費預算、決算，以及年度預算與支領情形，

原編列預算不足支應之縣(市)，已勻由相關費用項下支應。4、前內政部兒童局為建立社政單

位處理家暴、兒少保護案件時，與警察機關間之聯繫機制，經邀集相關機關研商會議後，已研

議合作機制，並訂定「社政與警政機關處理家庭暴力、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聯繫機制」、處理

流程及通知單。5、22 個地方政府均已全數將聘用保護性社工人員薪點折合率從 121.1 元調整

至 130 元，亦均已配合衛福部「保護性社工人員資格要件及職務範疇認定基準」，調整保護性

社工之起聘薪點及最高薪點，以提升保護性社工人員待遇，進而使保護性社工人員專業久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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